
012

综合研究    我国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发展战略研究

我国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发展战略研究

Development Strategy on Urban Underground 
Space Planning in China

朱合华 1， 骆晓 2，彭芳乐 1，李晓军 1，刘春彦 3 
（1.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上海 200092；2.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 200092； 

3. 同济大学法学院，上海 200092）

Zhu Hehua 1, Luo Xiao 2, Peng Fangle 1, Li Xiaojun 1, Liu Chunyan 3

(1.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2. Shanghai Tongji Urban Planning & Design 
Institute, Shanghai 200092, China; 3. Law School of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摘要：本文首先综述了国际上各类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历程和经验，总结了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状况和现阶段所取得

的成绩。进一步地，指出了当前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发展方向：寻求地下空间统一和专项规划，实现地

上与地下空间的协同开发；结合国情细化政策和法规，完善地下空间管理的机制和法制建设；建设地下空间信息化平台，高

效利用地下空间大数据、消除信息孤岛现象。最后，明确了随着城市化及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将具有广阔

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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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and events related to urban underground space (UUS) exploitation in the world, focusing on 
the status and achievements of UUS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Further, it propose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issues with 
regard to UUS that need to be resolved urgently, including ① planning UUS in coordination with urban planning and realizing syn-
ergetic planning between surface space and UUS; ② refining policies and laws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completing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law system for UUS utilization; and ③ formulating an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UUS,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using big data, and eliminating the information isolation phenomenon. Final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UUS utilization is poised for a bright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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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我国的城市规模迅速增大，“城市综合症”

伴随而来，包括：人口超饱和、交通拥挤、建筑空

间拥挤、绿化面积减小、空气及水污染、综合环境

质量下降、城市抗灾自适应能力降低等。城市地下

空间的高效利用是解决 “城市综合症”的重要手段，

是城市实现永续发展的重要抓手。

一、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意义、现状及存在

的问题

（一）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意义

地下交通系统是地下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发

展城市轨道交通可以降低交通能耗、改善城市结

构形态、提高城市用地效率；发展地下道路系统

和地下停车系统可以扩展城市交通系统容量，既

保证运营又不占用地表空间；发展地下综合管廊

可以实现空间的节约化、集约化利用，降低市政

管线设施的运营维护和更新成本，进而改善城市

环境和居民的生活品质；发展城市地下空间综合

体，可以拓展人类的生存空间，实现城市发展由

二维平面向三维空间的拓展。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十三五”规划》提出：

合理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和管理格局，增强地下空间之间以及地下空间与地

面建设之间有机联系，促进地下空间与城市整体同

步发展，缓解城市土地资源紧张的必要措施，对于

推动城市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改善城

市环境，建设宜居城市，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具

有重要意义。

（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现状

按照城市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开发城市地下

空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市政功能需求阶段（以市

政基础管线建设为主）、交通功能需求阶段（以地

下轨道交通为主，辅以相关市政和防灾设施）、环

境与深化需求阶段（地上、地下空间融和提升环境

品质）。目前，在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方面，我国

中小城镇已经进入了市政基础设施功能需求阶段，

大中城市已经进入了交通功能需求阶段，而特大城

市已经进入了环境与深化需求阶段。

（三）城市地下空间存在的问题

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体量和发展速度

虽居世界前列，但在地下空间规划、具体政策、法

律法规、技术标准、信息化等方面和发达国家仍有

一定的差距。

在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方面，缺乏综合化、集成

化手段，没有实现统一规划、协调建设和规范使用，

地下空间规划的编制工作没有引起政府的足够重

视。在诸多城市的总体规划框架中，并未纳入地下

空间规划的内容；许多地下空间规划只是概念性的

规划；只有少数城市编制了全市的地下空间规划，

且编制内容、深度和方法至今尚没有统一的认识和

规定，在实践中常出现“先建设、后协调”的情况。

在规章制度方面，一是没有形成权威的国家立

法；二是没有解决基本的权属问题；三是没有制

定专门的技术标准；四是没有提出具体的优惠政

策 [1]。全国各大城市针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制定

的政策极少，已有的政策规定操作性不强。

在信息化建设方面，一是信息综合管理部门的

缺失，地下空间信息数据资源分散；二是标准体系

不统一，各部门在地下空间采集范围、形式及标准

化建设方面的认识不统一。总的来说，由于地下空

间的相关信息采集涉及多个部门，数据形式繁杂、

标准及技术众多，这些原因导致了地下空间信息资

源共享困难重重。

二、国内外城市地下空间的发展历程

（一）	国外城市地下空间的演变过程

国外城市地下空间的发展伴随着城市化的进

程，其地下空间的建设从单体的大型建筑物演化

成地下综合体，进而演化成地下城市等高级别的

地下空间形式。地下市政设施则从单一的供水、

排水等演变为地下供水体系、地下能源供给体系

和地下综合管廊的高级别形式。地下建筑的空间

环境质量、市政服务水平、管理运营水平等都达

到了较高水准。

（二）	国外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和管理现状

1. 规划现状

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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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总体层面的地下空间专项规划，城市地下空间的

发展基本上都是基于详细规划或城市设计。

（1）日本城市地下空间的利用始于地下轨道交

通和地下商业街；其公共地下空间（商业街、人行

道）在空气微循环、照明及建筑景观设计上均达到

了地面相应建筑元素的同一水准；而其市政地下空

间（停车场、城市地下管道综合走廊、地下河川、

地下热电站）在“城市代谢”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2）欧洲对于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的探索始于北

欧，瑞典提出了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应该考虑的各种

经济、技术和管理要素 [2]；英国、法国、德国等

国家为了保护城市环境和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等问题

提出了高效开发利用地下空间；20 世纪 90 年代初，

法国巴黎曾对城市环城道路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编

制了概念规划；芬兰于 2010 年完成了赫尔辛基市

地下空间的总体规划 [3]。
（3）美国在城市地下空间利用规划方面具有

代表性的城市有堪萨斯城、路易斯维尔、明尼阿波

利斯，主要对采矿空间再利用进行了研究 [4]；加

拿大的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市为了克服恶劣气候的影

响，将地下街道、地下轨道交通车站、地下人行道

等设施规划，建设成地下步行通道网络系统，并与

沿线的建筑物地下室相连通 [5]。
2. 管理现状

发达国家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都已逐步制定和

完善了相关的法律和技术标准规范，形成了各具特色

的城市地下空间资源利用的法治化管理体系。

（1）日本国会及政府机构全方位参与地下空间

的开发利用，借助专业委员会、科研机构等力量进

行全方位咨询，组织结构有很强的专业性、细致的

分工以及明晰的决策流程，形成了国会、政府、社

会三方共同体的地下空间决策体系 [6]。
（2） 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大城市轨道

交通规划建设是城市大规模集约化开发利用地下空

间的主体。随着交通管理体制的构建及运行，城市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也逐步形成 [7]。
美国城市公共地下空间设施和规划建设管理由美国

联邦政府交通运输部管辖；英国的城市公用性地下

空间设施和规划建设管理由英国运输部负责；德国

城市公用性地下空间设施和规划建设由各地方政府

通过 “委托合同”的方式执行；法国城市地下空间的

利用及城市中心部位的更新由混合经济事业体负责。

（三）	国内城市地下空间的演化过程

1. 发展历程

我国城市地下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及规划工作

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8]。
（1）人防工程发展阶段（1950—1977 年）：为

国际形势所迫，我国掀起了“深挖洞、广积粮”的

群众运动，由于缺乏相应的规范和技术手段，导致

工程质量差，实际效果欠佳。

（2）平战结合阶段（1978—1987 年）：1978 年，

第三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提出了“平战结合”的

思想。这个时期，我国城市地下空间资源开发利

用主要的指导思想是“平战结合”。

（3）与城市建设相结合的初始阶段（1987—
1997 年）：得益于 1986 年“全国人防建设与城市建

设相结合座谈会”的召开，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的主

要方向进一步深化为“提高城市发展的综合效益”。

（4）有序与快速发展阶段（1998 年至今）：随

着 1997 年《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的颁

布，城市地下空间规划被确认为是城市规划的重要

组成部分，应根据城市发展的重要性，编制城市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到 2016 年年底，共有 43 个

城市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建设地下轨道交

通；同年，国家陆续出台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相关

的政策，如《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城市地下空

间开发利用“十三五”规划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等 [8]，我国城

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已进入有序与快速发展阶段。

2. 相关案例

北京、深圳、厦门、沈阳、蚌埠、青岛、铜仁、

洛阳等城市逐渐开始编制地下空间总体规划，并纳

入到城市总体规划中。除总体规划外，部分城市还

对地下空间规划做了一定的专项研究，如贵阳市城

市地下空间发展规划研究（2008 年）、杭州市区地

下空间利用专项规划研究（2012 年）等。

三、我国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存在的问题及其

发展前景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

速，人口进一步往城市聚集，我国城市地下空间资

源规划及开发迅猛发展。特别是随着大城市人口的

集聚，大城市的地下空间规划和发展势头迅猛。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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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综合管

控成为社会发展的需求，提高我国地下空间的综合

开发和管理水平已刻不容缓。

从城市地下空间使用的历程来看，起初我国城

市地下空间建设以人防地下工程建设为主体，随后

逐渐与城市更新、城市建设融合 [9]。现阶段城市

地下空间利用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地下空间产权关系不明确 [10]。由于现

行法律对地下空间所有权、使用权尚未有明确的规

定，使得地下空间权利无法得到法律的保障。地下

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统一的规划，各单位、各

部门均在按照各自的发展需要建设地下建筑，致使

从整个城市范围来看，缺乏整体的、统一的规划和

建设，使得城市综合效益不明显。国内地下空间开

发利用存在一定程度的多头管理与无人管理的现

象。这种多头管理带来了无序和混乱，同时也存在

无人管理的盲区 [11]。
其次，地下空间的使用安全问题。城市地下空

间的利用在不断地多元化、复合化，国内许多城市

开始利用地下空间服务居民活动，其安全问题越来

越受到各方的关注。近些年来，随着城市经济的发

展建设，城市的经济活动已经从地上扩展到了地下

空间，市政管线管道在地下空间纵横交错，地下轨

道交通、地下商业街道等建（构）筑物的建设，重

大市政设施的施工，都在不同程度上使得地面结构

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提高了人为地质灾害发生的

可能性。

最后，大数据时代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大

数据时代代表着人类对数据的重新认知，代表着人

类有能力对海量、复杂和多元异构及实时更新的数

据进行挖掘和处理，并能基于此提高利用信息为社

会服务及进行综合预测的能力，同时能将数据分析

的结果与城市监测监控、城市综合评估及精细化管

理有机结合起来。在大数据时代，城市建设可以开

发、集成和利用各种城市资源，从而完善城市的各

项基础设施建设，在整个区域层面建设一个更加庞

大的城市建设体系。

四、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相应政策及法律研究

（一）	国家级政策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

干意见》《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关

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和《关

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意见》对地下

空间开发有相应的规定，主要规定了城市地下管线、

基础设施和综合管廊的布置要求。

（二）	基础性法律

作为规范空间权的基本民事法律包括《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等。这些

法律明确了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明确了土地的

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为空间权设定奠定了法理

基础，确定了空间权的基本含义和内容。

（三）	综合法律

我国国家层面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综合

性法律已经初步具备，但还不完善。城市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的单项法律比较少。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关系较大的综合性规章是《城市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管理规定》。该法律对立法目的、城市地下空

间规划的意义、工程建设要求、地下空间工程管理

以及罚则等均有详细的规定。

（四）	专项法律

与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相关的专项法律主要有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根据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

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

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

管理的指导意见》和《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建设的指导意见》，总结经验，尽快制定《城市地

下综合管廊建设管理办法》。

（五）	配套政策及地方性立法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的配套政策及地方

性立法包括：①政府的财政支持政策、相关费用的

减免、开发使用的税收优惠政策、融资政策；②地

下工程建设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配套政策主要

有：《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

题的通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基

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地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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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等。

地方性立法探索呈现繁荣景象，涉及城市地下

空间开发利用的各个方面。《天津市地下空间规划

管理条例》（2009 年）是我国第一个地方性地下空

间规划管理条例。类似的还有《上海市地下空间规

划建设条例》。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多个城市制定

了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综合性法律：如《本溪

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2002 年）、《辽

源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2008 年）、

《深圳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暂行办法》（2008 年）、《韶

山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办法》（2009 年）、《太

原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办法》（2009 年）、

《彭州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办法（试行）》

（2010 年）、《天津市地下空间信息管理办法》（2011
年）、《海口市公共用地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暂行

办法》（2012 年）、《武汉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

暂行规定》（2013 年）、《长沙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管理暂行办法》（2014 年）、《绵阳市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管理暂行办法》（2014 年）。地方性立法对于各

个地区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建设提出了更加详细和

针对性的措施和规定。

五、结语

（一）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对城市发展具有深

远意义

城市地下空间的利用，不仅可以高效地开发

利用城市土地资源，促进城市地上和地下空间建

设的协调统一，还可以提高城市的防御以及安全

性，这是建设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的重要

途径。

（二）我国城市地下空间资源的利用及存在的问题

就目前来看，在我国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

用过程中，成就与问题并存。虽然城市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的总体规模和发展速度都居世界首位，

但是，地下空间规划利用的综合化、规模化、集

成化程度不够，地下空间规划的时效性和指导性

欠佳；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管理的相关法规及管理

体系尚不完善，没有形成权威的国家立法，管理

体制不统一，建设施工部门与土地管理、规划、

人民防空等部门的协同机制尚未完善；城市地下

空间信息化平台建设以及信息化应用明显不足，

信息孤岛现象一直没有消除，地下空间规划、地

下工程建设、地下空间安全与防灾等方面仅可提

供基本的数据，信息的深度融合及挖掘利用还有

待加强。

（三）我国城市地下空间的发展前景

纵观世界各国城市地下空间的发展历程，我国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有着广阔的前景。我国城市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已经从大型建筑物向地下的自然

延伸发展到复杂的地下综合体以及地下城市，地下

市政设施方面已经从给排水管网拓展到大型供水系

统、大型能源供应设施、大型排污设施等。《城市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的颁布，将地市地下

空间规划纳入了法定规划的范畴，提高了地下空间

规划在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地位，有力地促进了我国

城市地下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近些年来也出现了

不少的优秀地下空间规划案例。

综上，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城市地

下空间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但目前在开发利用

上还存在一些制度和技术上的障碍。因此，除了技

术方法上要有新的突破外，在规划上尚需进一步的

协同配合，在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上需要结合国

情制定相应的实施政策、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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